关于调整我院2017年一季度用能人数的请示

自治区司法厅：
根据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《关于组织开展2016-2017年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的通知》(桂事管发( 2016)1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自治区司法厅推荐我院为201 7年度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。今年以来，我院在全体师生中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活动，及时处理供水管道漏水渗水等问题，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但距离上级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。一季度，我院未完成“人均用水量较上年同期下降3.5%"的节水型单位创建要求。经自查，主要原因是我院节水设施陈旧老化，浪费现象仍然存在，工作开展不够细致。特别是，我院实际用能人数远远多于上报的用能人数，造成考核中的人均用水量大幅增加。
去年，我院根据当时的在校生规模等情况，上报20 1 7年用能人数为573 1人。之后，学院招生工作取得重大突破，现在校生人数已达6000多人，相应的后勤保障人员规模也有所扩大。今年以来，我院社会培训工作亦取得新的进展，承接了区内多个干部培训班和自考、函授教学班。此外，自治区人社厅、南宁市人社局的部分入职考试、职称考试等也安排在我院进行。以上情况，均造成我院实际用能人数增加，经统计，一季度用能人数达7848人。
由于社会培训办班、承接考务活动等具有不确定性，今年一季度，我院未能及时确定用能人数并提出调整意见，上级仍按照5731人的用能人数对我院进行考核。为确保我院节能减排工作中有关数据的真实性，现请求司法厅商机关事务管理局，调整一季度我院用能人数至7848人。
妥否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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